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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湘潭经开区管委会致函询问控股子公司被临时接管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中水务”、“公司”）近日从公开市场了解到，湘潭电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电化”，证券代码：002125)于 2018年 2月 27日发布 2018-012号公告。该

份公告披露如下内容：湘潭电化的全资子公司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西污水”)与湘潭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湘潭经开区管委会”）签署《九华污水处理厂临时接管委托运营协

议》(以下简称“《委托运营协议》”)。因湘潭经开区管委会已临时接管由湘潭国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特许

经营的九华污水处理厂项目（以下简称“九华污水处理厂”），湘潭经开区管委会决定在临时接管期间，采

用委托运营的方式将九华污水处理厂委托河西污水运营管理。目前河西污水已收到湘潭经开区管委会预付

的运营费 300万元。根据上述公告披露的《委托运营协议》主要内容，委托运营时间为 2018年 1月 1日起

至 2018年 6 月 30日止，河西污水在临时接管期间运营管理九华污水处理厂，包括但不限于对污水处理设

施设备检测检修，对污水处理效果进行检验等。

而国中水务作为湘潭国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国中污水”）的控股股东，尚未全面获悉

与上述湘潭电化公告事宜相关的信息，为保证与控股子公司及其建设运营项目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亦为核实湘潭电化上述公告内容，国中水务特委托通力律师事务所向湘潭经开区管委会发出《关于：

九华污水处理厂运营相关事项的函告》，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湘潭经开区管委会与国中水务控股子公司湘潭国中污水签订《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一期

工程项目特许经营合同》（以下简称“《特许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湘潭经开区管委会授予湘潭国中污

水对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一期工程项目即九华污水处理厂的特许经营权。特许期为建设期加 28年

运营期，自《特许经营合同》生效日开始计算。上述《特许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对双方在特许经营期内

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明确约定。根据《特许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九华污水处理厂应

由湘潭国中污水依特许经营权进行建设及运营管理。国中水务特委托通力律师事务所向湘潭经开区管委会

致函询问如下：

1. 恳请湘潭经开区管委会自收到本函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核实湘潭电化公告内容是否属实，并烦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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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核实结果向国中水务书面告知。

2. 如上述湘潭电化公告内容属实，请湘潭经开区管委会自收到本函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终止与河西污水的《委托运营协议》，以保证湘潭国中污水的特许经营权不受损害。

除此以外，如湘潭经开区管委会存在违反《特许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行为，国中水务保留通过法

律途径追究湘潭经开区管委会法律责任的权利。

公司将根据湘潭经开区管委会的回函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3月 16日


